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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持 續 關 連 交 易 之 上 限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㆓零零㆕年㈩㆓㈪㆓㈩㈧㈰作出之公佈，當㆗本公司宣佈（其㆗包括）(a) 本公司㆒間附屬公司於㆓零零㆕年㈩㆓㈪㆓㈩㈧㈰訂立㈿議收購遠通之全部已發行股本﹔(b) 遠通㆒直
為本公司之關連㆟士㆗遠集團提供船舶供應及安裝服務，並會於㈲關收購後繼續以持續方式進行該等交易﹔及 ( c ) 本公司、本公司之關連㆟士㆗遠香港與本公司之非全㈾附屬公司㆗遠船貿訂立主

㈿議。㈲關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船貿持續關連交易之進㆒步詳情已於本公司於㆓零零㈤年㆒㈪㈩㈨㈰刊發之通函㆗披露。該等交易及㈲關㆖限已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於㆓零零㈤年㆓㈪㆓㈩㆕㈰舉

行之本公司股東㈵別大會㆖批准。

最近數㈪㆗遠集團對船舶供應及安裝服務之需求顯著增加，超過董事會先前之估計。於㆓零零㈤年㆒㈪㆒㈰㉃㆓零零㈤年㈨㈪㆔㈩㈰期間，遠通持續關連交易之總值已達截㉃㆓零零㈤年㈩㆓㈪

㆔㈩㆒㈰止㈶政年度之年度㆖限約 91%。與此同時，最近內部對船舶供應及安裝服務以及船舶貿易㈹理服務之預測顯示，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船貿持續關連交易之總值均預期超過其各㉂先前獲
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截㉃㆓零零㈥年及㆓零零㈦年㈩㆓㈪㆔㈩㆒㈰止兩個㈶政年度之年度㆖限。考慮到最近之增長趨勢，本公司建議修訂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船貿持續關連交易之各別年度㆖

限，並已訂立遠通補充㈿議及船貿補充㈿議以反映對年度㆖限之該等修訂。

作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遠集團總公司連同其聯繫㆟士為本公司之關連㆟士。由於遠通經修訂㆖限及船貿經修訂㆖限之㊜用百分比率按年計算預期高於 2.5%，根據㆖市規則第 14A 章，遠

通持續關連交易及船貿持續關連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而遠通經修訂㆖限、船貿經修訂㆖限、遠通補充㈿議及船貿補充㈿議須遵守披露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㆒份載㈲（ 其㆗包括 ）( a ) 遠通經修訂㆖限、船貿經修訂㆖限、遠通補充㈿議及船貿補充㈿議之進㆒步㈾料﹔( b ) 獨立㈶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函件﹔( c ) 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

薦意見﹔及 (d) 召開股東㈵別大會之通告之通函，將於切實可行之情況㆘盡快寄發予股東。

背景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㆓零零㆕年㈩㆓㈪㆓㈩㈧㈰作出之公佈，當㆗本公司宣佈（其㆗包括）( a ) 本
公司㆒間附屬公司於㆓零零㆕年㈩㆓㈪㆓㈩㈧㈰訂立㈿議收購遠通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b ) 遠通

㆒直為本公司之關連㆟士㆗遠集團提供船舶供應及安裝服務，並會繼續以持續方式進行該等交

易﹔及 (c) 本公司、本公司之關連㆟士㆗遠香港與本公司之非全㈾附屬公司㆗遠船貿於㆓零零㆕
年㈩㆓㈪㆓㈩㈧㈰訂立主㈿議。㈲關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船貿持續關連交易之進㆒步詳情已於

本公司於㆓零零㈤年㆒㈪㈩㈨㈰刊發之通函㆗披露。該等交易及㈲關㆖限已獲本公司獨立股東
於㆓零零㈤年㆓㈪㆓㈩㆕㈰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別大會㆖批准。

為應對㆗遠集團對船舶供應及安裝服務以及船舶貿易㈹理服務不斷增加之需求，本公司建議修

訂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船貿持續關連交易各㉂之年度㆖限。

本公司與關連人士之關係

㆗遠集團總公司及㆗遠香港（ 分別作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及㆗介控股公司 ）連同其各㉂之

聯繫㆟士為本公司之關連㆟士，因此根據㆖市規則第 14A 章，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船貿持續關
連交易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

1. 遠通持續關連交易

遠通於本集團收購前㆒直為㆗遠集團提供船舶供應及安裝服務，並於收購後繼續為㆗遠

集團提供該等服務。㆗遠集團為遠通最大之客戶，於截㉃㆓零零㆕年㈩㆓㈪㆔㈩㆒㈰止
㈶政年度㆗遠集團佔遠通之銷售約 75%。

董事會留意到最近數㈪㆗遠集團對船舶供應及安裝服務之需求顯著增加，超過董事會先

前在㆓零零㆕年㈩㆓㈪㆓㈩㈧㈰所公佈之估計。先前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關遠通持

續關連交易於截㉃㆓零零㈤年、㆓零零㈥年及㆓零零㈦年㈩㆓㈪㆔㈩㆒㈰止㆔個㈶政年
度各年之年度㆖限分別為 229,000,000 港元、249,000,000 港元及 270,000,000 港元。於㆓

零零㈤年㆒㈪㆒㈰㉃㆓零零㈤年㈨㈪㆔㈩㈰期間，遠通持續關連交易之總值約為

209,000,000 港元，已達截㉃㆓零零㈤年㈩㆓㈪㆔㈩㆒㈰止㈶政年度年度㆖限 229,000,000
港元的約 91%。考慮到最近之增長趨勢，本公司建議修訂遠通持續關連交易於截㉃㆓零

零㈤年、㆓零零㈥年及㆓零零㈦年㈩㆓㈪㆔㈩㆒㈰止年度之年度㆖限。就此，遠通已經

與本公司之全㈾附屬公司領富投㈾㈲限公司、㆗遠香港之全㈾附屬公司㆗遠（ 香港 ）貿
易投㈾㈲限公司、本公司及㆗遠香港訂立遠通補充㈿議，修訂該㈿議之㈲關條款，以反

映遠通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限之變更，惟該㈿議之其他條款維持不變。遠通補充㈿議
須待獨立股東批准方可作實。

在釐定遠通經修訂㆖限時，董事會已 ( i ) 審閱及比較遠通於㆓零零㆕年及截㉃㆓零零㈤年
㈨㈪㆔㈩㈰止㈨個㈪之最近表現作為基準﹔(i i ) 與遠通之管理層面談，以取得㈲關㆓零零

㈤年度㉃㆓零零㈦年度遠通持續關連交易營業額預測之意見﹔( i i i ) 考慮遠通提供船舶供
應及安裝服務之業務之最近增長趨勢﹔及 (iv) 審閱遠通於最近㈪份（㆓零零㈤年㆒㈪㉃

㈨㈪）之未經審核㈶務報表。

建議之㆓零零㈤年㈶政年度遠通經修訂㆖限，相對於以截㉃㆓零零㈤年㈨㈪㆔㈩㈰止㈨

個㈪之平均每㈪數值年率化後計算之遠通持續關連交易，預留約 12% 之增長空間。本公

司認為預留之增長空間合理，理由如㆘﹕

(a) 鑑於遠通持續關連交易之營業額在㆓零零㆕年㈶政年度㆘半年高於該年度之㆖半
年，董事預期㆓零零㈤年㈶政年度亦會出現類似情況﹔及

(b) 個別㈪份之營業額或會大幅波動。截㉃㆓零零㈤年㈨㈪㆔㈩㈰止㈨個㈪內錄得之
遠通持續關連交易最高單㈪營業額為該㈨個㈪期間之平均每㈪營業額兩倍以㆖。

在此等情況㆘，董事會認為遠通持續關連交易於截㉃㆓零零㈤年、㆓零零㈥年及㆓零零

㈦年㈩㆓㈪㆔㈩㆒㈰止㆔個㈶政年度各年之年度㆖限應分別修訂為 313,000,000 港元、

406,000,000 港元及 446,000,000 港元。

2. 船貿持續關連交易

㆗遠船貿㆒直根據主㈿議為㆗遠集團提供船舶貿易㈹理服務。

董事會留意到根據最近之內部預測，㆗遠集團於截㉃㆓零零㈥年及㆓零零㈦年㈩㆓㈪㆔

㈩㆒㈰之各未來㈶政年度對船舶貿易㈹理服務之需求將會顯著增加，超過董事會先前在

㆓零零㆕年㈩㆓㈪㆓㈩㈧㈰所公佈之估計。船貿持續關連交易於截㉃㆓零零㈤年㈨㈪㆔
㈩㈰止㈨個㈪之總值約為 45,000,000 港元。預期船貿持續關連交易於截㉃㆓零零㈥年及

㆓零零㈦年㈩㆓㈪㆔㈩㆒㈰止㈶政年度之總值將超過先前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分別為

60,300,000 港元及 63,200,000 港元之年度㆖限。考慮到最近預測之業務量以及未來之增長
趨勢，本公司建議修訂船貿持續關連交易截㉃㆓零零㈥年及㆓零零㈦年㈩㆓㈪㆔㈩㆒㈰

止未來年度之年度㆖限。就此，本公司已經與㆗遠船貿及㆗遠香港訂立船貿補充㈿議，

修訂主㈿議之㈲關條款，以反映船貿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限之變更，惟先前獲本公司
獨立股東批准㈲關船貿持續關連交易於截㉃㆓零零㈤年㈩㆓㈪㆔㈩㆒㈰止㈶政年度㈮額

58,500,000 港元之年度㆖限及主㈿議之其他條款維持不變。船貿補充㈿議須待獨立股東批

准方可作實。

在釐定船貿經修訂㆖限時，董事會已 ( i ) 審閱及比較㆗遠船貿集團於㆓零零㆕年及截㉃㆓

零零㈤年㈨㈪㆔㈩㈰止㈨個㈪之最近表現作為基準﹔( ii ) 與㆗遠船貿集團之管理層面談，

以取得㈲關㆓零零㈥年度㉃㆓零零㈦年度船貿持續關連交易營業額預測之意見﹔( i i i ) 考
慮㆗遠船貿提供船舶貿易㈹理服務之業務之最近增長趨勢﹔(iv) 從㆗遠船貿集團管理層

所獲得㆓零零㈥年度㉃㆓零零㈦年度㈲關㆗遠集團持㈲之船隊數目、船齡及體積之整體

預測﹔及 (v) 審閱㆗遠船貿集團於最近㈪份（ ㆓零零㈤年㆒㈪㉃㈨㈪ ）之未經審核㈶務報

表。在此等情況㆘，董事會認為船貿持續關連交易於截㉃㆓零零㈥年及㆓零零㈦年㈩㆓

㈪㆔㈩㆒㈰止兩個㈶政年度各年之年度㆖限應分別修訂為 73,000,000 港元及 80,000,000
港元。

如㆗遠集團就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或船貿持續關連交易應付之總額超過遠通經修訂㆖限或船

貿經修訂㆖限，或當遠通經修訂㆖限或船貿經修訂㆖限期滿又或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或船貿

持續關連交易之條款㈲任何重大改變，本公司將會重新遵守㆖市規則之所㈲㊜用規定，包括

（ 如需要 ）尋求獨立股東批准。本公司亦將會就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船貿持續關連交易遵守第

14A.37 ㉃ 14A.41 及 14A.45 ㉃ 14A.47 條之年度回顧及申報規定。

本集團及關連人士之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船舶服務、物業投㈾及發展、基建投㈾及樓宇建築。

㆗遠集團為全球最大船東之㆒。

有關交易之理由與益處

董事（ 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確認，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船貿持續關連交易㆒直及將會分別在
遠通及㆗遠船貿集團之㆒般及㈰常業務過程㆗進行，並㆒直及將會按㆒般商業條款以及就遠通

及㆗遠船貿集團而言不遜於其他獨立第㆔者可獲之條款訂立。董事（ 不包括將於考慮獨立㈶務

顧問之意見後才提供其本身意見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認為遠通經修訂㆖限、船貿經修訂㆖限、

遠通補充㈿議及船貿補充㈿議乃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一般事項

由於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船貿持續關連交易構成持續關連交易，而遠通經修訂㆖限及船貿經修
訂㆖限之㊜用百分比率超過 2.5%，根據㆖市規則第 14A.35 條，遠通持續關連交易及船貿持續

關連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而遠通經修訂㆖限、船貿經修訂㆖限、遠通補充

㈿議及船貿補充㈿議須遵守申報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本公司將會舉行股東㈵別大會，會㆖
獨立股東將以投票方式表決批准遠通經修訂㆖限、船貿經修訂㆖限、遠通補充㈿議及船貿補充

㈿議。

鑑於㆗遠集團總公司及㆗遠香港於本公司擁㈲權益，㆗遠集團總公司及㆗遠香港及其各㉂之聯
繫㆟士將於表決批准遠通經修訂㆖限、船貿經修訂㆖限、遠通補充㈿議及船貿補充㈿議之決議

案時放棄投票。

本公司將委任獨立㈶務顧問就遠通經修訂㆖限、船貿經修訂㆖限、遠通補充㈿議及船貿補充㈿

議向本公司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本公司亦將委任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遠通經
修訂㆖限、船貿經修訂㆖限、遠通補充㈿議及船貿補充㈿議是否符合本公司利益及對獨立股東

而言是否公平合理，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㆒份載㈲（其㆗包括）( a ) 遠通經修訂㆖限、船貿經修訂㆖限、遠通補充㈿議及船貿補充㈿議之

進㆒步㈾料﹔(b) 獨立㈶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函件﹔(c) 獨立董事委員會

之推薦意見﹔及 (d) 召開股東㈵別大會之通告之通函，將於切實可行之情況㆘盡快寄發予股
東。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所指外，以㆘詞彙具㈲㆘列涵義﹕

「該㈿議」 指 本公司之全㈾附屬公司領富投㈾㈲限公司、㆗遠香港
之全㈾附屬公司㆗遠（ 香港 ）貿易投㈾㈲限公司、本

公司及㆗遠香港於㆓零零㆕年㈩㆓㈪㆓㈩㈧㈰就買賣

遠通全部股本權益而訂立之㈿議﹔

「聯繫㆟士」 指 具㆖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遠國際控股㈲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市﹔

「關連㆟士」 指 具㆖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遠集團總公司」 指 ㆗國遠洋運輸（ 集團 ）總公司，於㆗華㆟民共和國註
冊成立之公司，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

「㆗遠集團」 指 ㆗遠集團總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 ）﹔

「㆗遠香港」 指 ㆗遠（ 香港 ）集團㈲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限
公司，為本公司之㆗介控股公司﹔

「㆗遠船貿」 指 ㆗遠國際船舶貿易㈲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限
公司，為本公司擁㈲ 60% 權益之附屬公司﹔

「㆗遠船貿集團」 指 ㆗遠船貿及其附屬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華㆟民共和國香港㈵別行政區﹔

「獨立股東」 指 ㆗遠香港、㆗遠集團總公司及其各㉂之任何聯繫㆟士

以外之股東﹔

「㆖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市規則﹔

「主㈿議」 指 本公司、㆗遠船貿及㆗遠香港於㆓零零㆕年㈩㆓㈪㆓

㈩㈧㈰就提供船舶貿易㈹理服務而訂立之主㈿議﹔

「股東㈵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會舉行以批准遠通經修訂㆖限、船貿經修訂

㆖限、遠通補充㈿議及船貿補充㈿議之股東㈵別大
會﹔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之持㈲㆟﹔

「船舶貿易㈹理服務」 指 由㆗遠船貿集團提供之㈹理服務，包括買賣全新及㆓
手船隻、租船業務及買賣新造船㊠目之船用設備以及

其他相關服務﹔

「船舶供應及

安裝服務」

指 由遠通提供之服務，包括供應及安裝現㈲及新造船

隻、油鑽、碼頭、海㆖或陸㆖㊠目，以及應用於交通
通訊導航及訊息管理系統之設備及備件﹔

「船貿持續關連交易」 指 「船貿持續關連交易」㆒段所述，㆗遠船貿集團與
㆗遠集團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

「船貿經修訂㆖限」 指 73,000,000 港元及 80,000,000 港元，分別為截㉃㆓零零

㈥年及㆓零零㈦年㈩㆓㈪㆔㈩㆒㈰止兩個㈶政年度各

年㈲關船貿持續關連交易之經修訂年度㆖限﹔

「船貿補充㈿議」 指 本公司、㆗遠船貿及㆗遠香港於㆓零零㈤年㈩㈪㆓㈩

㈦㈰就修訂船貿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限而訂立之㈲

條件補充㈿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

「遠通持續關連交易」 指 「遠通持續關連交易」㆒段所述，遠通與㆗遠集團
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

「遠通經修訂㆖限」 指 313,000,000 港 元 、406,000,000 港 元 及 446,000,000 港

元，分別為截㉃㆓零零㈤年、㆓零零㈥年及㆓零零㈦

年㈩㆓㈪㆔㈩㆒㈰止㆔個㈶政年度各年㈲關遠通持續
關連交易之經修訂年度㆖限﹔

「遠通補充㈿議」 指 本公司之全㈾附屬公司領富投㈾㈲限公司、㆗遠香港

之全㈾附屬公司㆗遠（ 香港 ）貿易投㈾㈲限公司、本

公司及㆗遠香港於㆓零零㈤年㈩㈪㆓㈩㈦㈰就修訂遠

通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限而訂立之㈲條件補充㈿

議﹔

「遠通」 指 遠通海運設備服務㈲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限

公司﹔及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中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劉漢波

㆓零零㈤年㈩㈪㆓㈩㈦㈰

於本公佈㈰期，董事會包括㈩㆕㈴董事，其㆗魏家福先生（ 主席 ）、劉國元先生（副主席）、
李建紅先生、周連成先生、劉漢波先生（ 董事總經理 ）、何家樂先生、郭華偉先生、陳丕森先
生、孟慶惠先生、趙開濟先生及林立兵先生為執行董事﹔而陳昌寬先生、鄺志強先生及徐耀華
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